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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至到期投资是《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中提出的一个新的资产项目，它是指到期日固

定、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且企业有明确意图和能力持有至

到期的非衍生金融资产。由于在会计准则及其讲解中对持有

至到期投资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并未进行详细的说明，会计

人员对此项投资的核算方法还颇感困惑，下面借用实例对持

有至到期投资的会计处理问题进行探讨。

一、取得持有至到期投资的会计处理

通常企业只有取得符合定义要求的债务工具才能确认持

有至到期投资。企业取得持有至到期投资时，按取得时的公允

价值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支付的价款中

包含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应确认为应收项目。

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辅导教材《中级会计实务》中的会

计处理方法是：按该债券投资的面值，借记“持有至到期投

资———成本”科目，按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到付息期但尚未

领取的利息，借记“应收利息”科目，按实际支付的金额，贷记

“银行存款”等科目，按其差额，借记或贷记“持有至到期投

资———利息调整”科目。

例 1：2007年 1月 1日，甲公司购入 A公司同日发行的

三年期的公司债券，面值 500 000元，期限 3年，票面利率

5%，每年 12月 31日付息、到期一次还本，按面值购入，甲公

司将其作为持有至到期投资。其账务处理为：借：持有至到期

投资———成本 500 000；贷：银行存款 500 000。每年末计提利

息时：借：应收利息 25 000；贷：投资收益 25 000。

上面的核算方法是正确的，但这只是持有至到期投资业

务中的一个特例，甲公司取得债券的日期即为债券的发行日，

而且是 1月 1日，这种情况在实际工作中并不多见。

例 2：如果我们将例 1中甲公司购入债券的时间改为 7

月 1日，购入债券时支付的款项为 512 500元，其他条件不

变。按照要求，债券的付息日为每年年末，7月 1日购入债券

时并未到付息期，则其账务处理为：借：持有至到期投资———

成本 500 000、———利息调整 12 500；贷：银行存款 512 500。

因为存在利息调整，年末计提利息时，则应计算实际利

率，按照实际利率法确认投资收益。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例 2与例 1的区别主要是购买债券

的时间不同。例 2中债券的发行日为 1月 1日，购买日为 7月

1日，甲公司购买债券时支付的价款与其面值的差额 12 500元

并非债券的溢价，它刚好是该债券从发行日至甲公司购买日

之间的利息。而这 12 500元的利息在年末时就会收回，如果

按照上面的作法将其计入利息调整，一方面使简单问题复杂

化了，另一方面这 12 500元的利息在一年内就能变现，应当

属于流动资产，若记入“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科目，

则大多归属于非流动资产，而且在债券的持有期间调整各期

的投资收益是没有道理的。比较理想的作法是：在取得债券

时，如果购买日与债券发行日不一致，应计算出债券发行日至

购买日之间的利息，将其与债券的溢折价区别对待，其中包含

的利息可记入“应收利息”（分期付息债券）或者“持有至到期

投资———应计利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债券）科目，而将真

正的债券溢折价记入“利息调整”科目，用来调整以后各期的

投资收益。则例 2中甲公司取得债券时应作如下账务处理：

借：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500 000，应收利息 12 500；贷：

银行存款 512 500。

2007年末计提利息时，其账务处理如下：借：应收利息

12 500；贷：投资收益 12 500。

这种作法不仅可以简化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核算，而且更

符合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二、计提利息的会计处理

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当计算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应收利

息，确认当期的投资收益。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持有至到期

投资在持有期间应当按照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认利息

收入，计入投资收益。实际利率与票面利率差别很小的，也可

按票面利率计算利息收入，计入投资收益。其账务处理是：按

票面利率计算应收未收的利息，分期付息、到期还本的债券借

记“应收利息”科目，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债券记入“持有至到

期投资———应计利息”科目；按投资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

确定的利息收入，贷记“投资收益”科目；按两者的差额记入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的借方或贷方。

例 3：2007年 1月 1日，甲公司支付价款 1 000万元（含

持有至到期投资会计处理之我见

付 艳

渊辽东学院 辽宁丹东 118000冤

【摘要】持有至到期投资是一个新的资产项目，规范核算持有至到期投资对于确保企业资产的完整性和会计信息质量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举实例分析了持有至到期投资业务的会计核算，以供企业参考。

【关键词】持有至到期投资 分期付息债券 到期还本付息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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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7号———石油天

然气开采》，是我国第一个有关油气行业会计行为的具体规

范。笔者基于对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的分析，探讨了现行会计准

则下我国油气开采企业会计核算方法的选择问题。

一、现行会计准则实施前油气开采企业会计核算存在的

问题

1. 会计核算方法选择问题。会计核算方法选择问题从根

本上讲就是勘探费用如何进行会计处理的问题。世界上通用

的油气开采企业会计核算方法主要是成果法和完全成本法两

种。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勘探费用在发生时是资本化还是费

用化，即费用或损失与收入相配比的时期问题。另外一个不同

之处是费用归集和摊销的成本中心的规模不同。对成果法来

说，成本中心是指建立在相同地理结构或地质构造上的一组

单个区块的集合，即通常意义上的油田或租赁的土地；而完全

成本法的成本中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成本中心的规模或范

围对折旧折耗和摊销以及限值测试有着重要的影响。

2. 企业会计核算方法不合理。油气开采企业会计核算以

《企业会计制度》为依据，成本核算采用一般制造业成本核算

方法，在诸多方面存在问题：淤在油气资产成本核算方法上存

在完全成本法与成果法的争议。于在油气开采行业中采用直

线法计提折旧不能全面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盂油气资产弃

置费用较高，弃置费用是一次计入损益还是摊销计入，对利润

影响很大。我国采取一次计入费用的方法不符合配比原则。

榆不对油气资产进行减值测试，不能准确揭示矿区油气资产

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会计核算方法探讨

耿建军

渊中国石油化工股份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桩西采油厂 山东东营 257237冤

【摘要】石油天然气（简称“油气”）行业是具有高风险、高投资、生产周期长和效益递减等特性的特殊行业，在国民经济

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简要分析了现行会计准则实施前油气开采企业会计核算存在的问题，并探讨了现行会计准则下油气

开采企业的会计核算方法选择问题。

【关键词】油气开采企业 成果法 完全成本法

交易费用）购入 B公司同日发行的 5年期债券，面值 1 250万

元，票面利率 4.72%，按年支付利息，每年 1月 1日付息，本金

最后一次支付，甲公司将其作为持有至到期投资核算。经计算

该债券的实际利率为 10%，其账务处理如下（单位：万元）：

2007年 1月 1日购入债券时：借：持有至到期投资———

成本 1 250；贷：银行存款 1 000，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

整 250。

2007年 12月 31日确认利息收入时：借：应收利息 59，持

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41；贷：投资收益 100。

2008年 1月 1日收到利息：借：银行存款 59；贷：应收利

息 59。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例 3与例 1的共同之处在于甲公司

所购债券的时间即是债券的发行时间，而且是 1月 1日，这只

是一种巧合。如果我们将债券的发行时间任意修改一下，那么

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对于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债券至少每

年末计息一次，确认当年的投资收益；而对于分期付息、到期

还本的债券，至少每年应在两个特定的时间确认债券的利息

收益：一是 12月 31日，二是合同约定的债券付息日。

例 4：2007年 5月 1日，甲公司支付价款 1 000万元（含

交易费用）购入 B公司同日发行的 5年期债券，面值 1 250万

元，票面利率 4.72%，按年支付利息，每年 5月 1日付息，本金

最后一次支付，甲公司将其作为持有至到期投资核算。

经计算该债券的实际利率为 10%，2007年 12月 31日甲

公司应确认该债券的利息收益。账务处理如下：借：应收利息

39.33，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27.34；贷：投资收益

66.67。

2008年 5月 1日，应收取利息，如果未收到利息，也应确

认利息收益。未收到利息时账务处理为：借：应收利息19.67，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13.66；贷：投资收益 33.33。

收到利息时账务处理为：借：银行存款 59；贷：持有至到

期投资———利息调整 13.66，投资收益 45.34。

目前，债券投资是企业比较常见的投资业务，认真分析并

解决持有至到期投资业务核算中的具体问题，正确地进行持

有至到期投资业务核算，有助于企业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

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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